
37号文补登记，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个人境外投
资备案

产品名称 37号文补登记，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
补登记，个人境外投资备案

公司名称 北京字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37号文登记:创始人
其他自然人股东:ESOP激励已行权员工
VIE架构:返程投资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东区5号楼9层

联系电话 13716635736 13716635736

产品详情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

[业务说明]境内居民个人未办理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已以境
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

并完成对该特殊目 的公司实际出资，且存在合法返程投资构架或潜在返程投资构架的，办理境内居民个
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

 [办理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 号）。 

2.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 2009 年 第 6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
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政策的通知（汇发[2015]13 号）。 

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精简外汇账户的通知（汇发2019 29 号）。

 [办理流程及时限]21 办理时限：申请材料齐备的，移交检查处处理，处理完毕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 

[提交材料]

 1.书面申请（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但 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



应详细说明理由），并附境 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一式两份）。

 2.境内居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 

3.特殊目的公司登记注册文件及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证明文件（如 股东名册、认缴人名册等）。

 4.境内外企业权力机构同意境外投融资的决议书。 

5.境内居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境外投融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
益，或者合法持有境外资产或权益的证明文件。 

6.特殊目的公司存在合法返程投资架构或潜在返程投资架构的 相关证明材料。

 召开集审会 ，涉 嫌违规的，移交北 京外汇管理部外 汇检查处处理北京外汇管理部为 申请人办理登记
提交北京外汇 管理部资本项 目处审核 找开集审会，

符 合规定的，北京 外汇管理部为申 请人办理登记 

申请人准备申 请材料 

7.融资资金来源的证明材料（包含融资合同、银行流水等）。

 8.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含直接或间接装入境内资产或权益、境 外出资）的证明材料。 

9.特殊目的公司及返程投资企业跨境收支相关证明材料（如有）。

 10.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注意事项] 1.境内居民个人除持有中国境内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
武装警察身份证件的中国公民外，还包括虽无中国境内合法身份证 件、

但因经济利益关系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境外个人。其中，
无中国境内合法身份证件、但因经济利益关系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 住的境外个人，

是指持护照的外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以及持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同胞，

 具体包括：

 （1）在境内拥有性居所，因境外旅游、就学、就医、工作、
境外居留要求等原因而暂时离开居所，在上述原因消失后仍回 到性居所的自然人。

 （2）持有境内企业内资权益的自然人。 

（3）持有境内企业原内资权益，后该权益虽变更为外资权益但 仍为本人所终持有的自然人。
境内居民个人在办理境外投资外汇补登记时，

须凭合法身份证 件（居民身份证件或护照等）办理，境外居留证明等不能作为 23 业务办理依据。 

对于持护照的外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以及持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同胞等境外个人，



在境内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业务时，

需审核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 （如境内购买的房产、内资权益等相关财产权利证明文件等）。
对于同时持有境内合法身份证件和境外（含港澳台）合法身份 证件的，视同境外个人管理。

对于境外个人以其境外资产或权益向 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出资的，不纳入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
补登记范围。 

2.境内居民个人只为直接设立或控制的（层）特殊目的公 司办理补登记。

 3.对于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
司出资但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如相关主体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应依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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